
工程教育认证程序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基本程序包括 6个阶段：申请和受理、学校

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自评报告的审阅、现场考查、审议和做出认证

结论、认证状态保持。

1 申请和受理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在学校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开展。

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设立的工科本科专业，属于中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协会的认证专业领域，并已有三届毕业生的，可以申请认证。

申请认证由专业所在学校向秘书处提交申请书。申请书按照《工程教

育认证学校工作指南》的要求撰写。

秘书处收到申请书后，会同相关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认证申请进

行审核。重点审查申请学校是否具备申请认证的基本条件，根据认证

工作的年度安排和专业布局，做出是否受理决定。必要时可要求申请

学校对有关问题做出答复，或提供有关材料。

根据审核情况，可做出以下两种结论，并做相应处理：



（1）受理申请，通知申请学校开展自评；

（2）不受理申请，向申请学校说明理由。学校可在达到申请认

证的基本条件后重新提出申请。

已受理认证申请的专业所在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国家核定

的标准交纳认证费用，交费后进入认证工作流程。

2 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

自评是学校组织接受认证专业依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专业

的办学情况和教学质量进行自我检查，学校应在自评的基础上撰写自

评报告。

自评的方法、自评报告的撰写要求参见《工程教育认证学校工作

指南》。

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向秘书处提交自评报告。

3 自评报告的审阅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接受认证专业提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审阅，重

点审查申请认证的专业是否达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要求。

根据审阅情况，可做出以下三种结论之一，并做相应处理：

（1）通过审查，通知接受认证专业进入现场考查阶段及考查时

间；

（2）补充修改自评报告，向接受认证专业说明补充修改要求。

经补充修改达到要求的可按（1）处理，否则按（3）处理；

（3）不通过审查，向接受认证专业说明理由，本次认证工作到

此停止，学校须在达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后重新申请认证。

4 现场考查

4.1 现场考查的基本要求

现场考查是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委派的现场考查专家组到接受认

证专业所在学校开展的实地考查活动。现场考查以《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为依据，主要目的是核实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了解自

评报告中未能反映的有关情况。

现场考查时间一般不超过 3天，且不宜安排在学校假期进行。专

业类认证委员会应在入校考查前两周通知学校。

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应熟知《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进入学校前至少 4周收到自评报告，并认真审阅。考查期间专家组按

照《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指南》开展工作。

现场考查专家组的组建规定以及现场考查方式参见《工程教育认

证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指南》。

4.2 现场考查的程序

（1）专家组预备会议。进校后专家组召开内部工作会议，进一

步明确考查计划和具体的考查步骤，并进行分工。

（2）见面会。专家组向学校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考查目的、

要求和详细计划，并与学校及相关单位交换意见。

（3）实地考查。考查内容包括考查实验条件、图书资料等在内

的教学硬件设施；检查近期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试卷、实验报

告、实习报告、作业，以及学生完成的其他作品；观摩课堂教学、实

验、实习、课外活动；参观其他能反映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现场和

实物。

（4）访谈。专家组根据需要会晤包括在校学生和毕业生、教师、

学校领导、有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及院（系）行政、学术、教学负责人

等，必要时还需会晤用人单位有关负责人。

（5）意见反馈。专家组成员向学校反馈考查意见与建议。

4.3 现场考查报告

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报告，是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申请认证

的专业做出认证结论建议和形成认证报告的重要依据，需包括下列内



容：

（1）专业基本情况。

（2）对自评报告的审阅意见及问题核实情况。

（3）逐项说明专业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的达成度，重点说明现场

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以及需要关注并采取措施予以改

进的事项。

专家组在现场考查工作结束后 15 日内向相应专业类认证委员会

提交现场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

5 审议和做出认证结论

5.1 征询意见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将现场考查报告送接受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征

询意见。学校应在收到现场考查报告后核实其中所提及的问题，并于

15 日内按要求向相应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回复意见。逾期不回复，则

视同没有异议。

学校可将现场考查报告在校内传阅，但在做出正式的认证结论前，

不得对外公开。

5.2 审议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接受认证专业的自评报

告、专家组的“现场考查报告”和学校的回复意见。

5.3 提出认证结论建议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提出认证结论建议。全体委员 2/3以上（含）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

效。同意票数达到到会委员人数的 2/3 以上（含），则通过认证结论

建议。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讨论认证结论建议和投票的情况应予保密。

工程教育认证结论建议应为以下三种之一：

（1）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达到标准要求，无标准相关的任

何问题；



（2）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达到标准要求，但有

问题或需关注事项，不足以保持 6年有效期，需要在第三年提交改进

情况报告，根据问题改进情况决定“继续保持有效期”或“中止有效

期”；

（3）不通过认证：存在未达到标准要求的不足项。

5.4 提交工程教育认证报告和相关材料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根据审议结果，撰写认证报告，须写明认证

结论建议和投票结果，连同自评报告、现场考查报告和接受认证专业

所在学校的回复意见等材料，一并提交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

5.5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认证结论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提交的认

证结论建议和认证报告进行审议。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如对提交结论

有异议，可要求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在限定时间内对认证结论建议重新

进行审议，也可直接对结论建议做出调整。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认证结论建议时，按照协商一致的方式

进行审议，有重要分歧时，可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决。全体委

员 2/3以上（含）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同意票数达到到会委员

人数的 2/3以上（含），认证结论建议方为有效。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认证结论建议时，可根据需要要求专业

类认证委员会列席会议，接受质询。

5.6 批准与发布认证结论

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听取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对认证结论建议

和认证报告的审议情况，并投票表决认证结论建议。理事会全体会议

须邀请监事会成员列席。

理事会全体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批准认证结论。全体理事

2/3以上（含）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同意票数达到到会理事人



数的 2/3 以上（含），认证结论方为有效。

如理事会未批准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的认证结论建

议，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需按原程序重新审议。重新审议后，再次向

理事会提交新的认证结论建议。如果理事会再次投票后仍未批准认证

结论，则由理事会直做出认证结论。

理事会批准的认证报告及认证结论应在 15 日内分送相关学校，

如果学校对认证结论有异议，可向监事会提出申诉，由监事会做出最

终裁决。

理事会批准的认证结论或监事会做出的裁决由认证协会负责发

布。

5.7 认证结论

认证结论分为三种：

（1）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达到标准要求，无标准相关的任

何问题；

（2）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达到标准要求，但有

问题或需关注事项，不足以保持 6年有效期，需要在第三年提交改进

情况报告，根据问题改进情况决定“继续保持有效期”或是“中止有

效期”；

（3）不通过认证：存在未达到标准要求的不足项。

结论为“不通过认证”的专业，一年后允许重新申请认证。

6 认证状态的保持与改进

通过认证的专业所在学校应认真研究认证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和

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进。

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年”的，学校应在有效期内持

续改进工作，并在第三年提交持续改进情况报告，认证协会备案，持

续改进情况报告将作为再次认证的重要参考。

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年（有条件）”的，学校应根



据认证报告所提问题，逐条进行改进，并在第三年年底前提交持续改

进情况报告。认证协会将组织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持续改进情况报

告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情况给出以下三种意见：（1）“继续保持有

效期”（已经改进，或是未完全改进但能够在 6年内保持有效期）；

（2）“中止认证有效期”（未完全改进，难以继续保持 6年有效期）；

（3）“需要进校核实”（根据核实情况决定“继续保持有效期”或

是“中止认证有效期”）。对“中止认证有效期”的专业，认证协会

将动态调整通过认证专业名单。

如学校未按时提交改进报告，秘书处将通知其限期提交；逾期仍

未提交的，则终止其认证有效期。

通过认证的专业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重大调整，或师资、

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向秘书处申请对调整或变化的部分

进行重新认证。重新认证通过者，可继续保持原认证结论至有效期届

满；否则，终止原认证的有效期。重新认证工作参照原认证程序进行，

但可以视具体情况适当简化。

认证协会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机抽取部分专业在认证有效期内开

展回访工作，检查学校认证状态保持及持续改进情况。回访工作参照

原认证程序进行，但可以视具体情况适当简化。

通过认证的专业如果要保持认证有效期的连续性，须在认证有效

期届满前至少一年重新提出认证申请。


